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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2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
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

—2023年 11月 30日在区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

区审计局局长 张开俊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
受区政府委托，现报告 2022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

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整改工作总体情况

2023年 7月，区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听取审议了

《关于 2022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

告》，并提出了审议意见。区委、区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

记关于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高度重视审计

查出问题整改工作，区委书记李德刚同志作出批示，要求认真整改

审计查出问题，综合研判存在的体制性障碍、机制性缺陷、制度性

漏洞。区政府组织召开涉及 22个被审计单位的审计整改工作专题

会议，明确责任分工，为抓好审计整改工作提出要求、指明方向。

区审计局认真落实区委、区政府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部署要求

和区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，聚焦审计整改“下半篇文章”，充分发

挥审计“治已病、防未病”作用。一是健全审计整改闭环机制。进

一步落实《周村区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联动机制实施办法》，制定《周

村区审计整改约谈暂行办法》，完善了整改流程及责任体系，以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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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实施增强整改刚性约束。二是推进各类监督贯通协同。深化审计

监督与党政督查、纪检监督、巡察监督等各类监督贯通协同，今年

以来组织参与各类监督 9次，并建立联动保障机制，推动监督联动

工作效能全面提升，实现问题整改共同发力。三是整改责任单位立

行立改、建章立制。工作报告反映的 3个方面 16类 55项问题，各

有关整改责任单位采取针对性措施、举一反三、建章立制等方式，

已全部整改到位，根据审计建议，完善制度办法 15项，审计整改

成效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。

二、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情况

（一）区级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

1.上级转移支付拨付不及时。区财政局在重点保障“三保”支

出的情况下，根据部门需求已拨付 349万元，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

构，加快专项资金拨付进度，确保各项目有序推进，不断提高上级

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。

2.预算项目库管理工作有待提高。区财政局印发《推进项目库

科学规范管理》的通知，进一步分类精准管理，推进同类项目整合，

实现项目介绍更加规范、实施方案更加详实、绩效目标更加科学，

提高项目质量；做实做细中期财政规划，并实行滚动管理，拉长预

算安排周期，加快实现项目定期更新和滚动管理。

3.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仍存在薄弱环节。区财政局组织了财会

人员培训，提高绩效目标编报水平；扩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范围，

加大对新旧动能转换、乡村振兴战略等重大政策落实情况绩效评价

力度，推动全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质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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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部分单位决算草案报表编制与账面不符。区财政局加强预算

编制源头管理，预算指标严格按照《政府收支分类科目》规定使用，

建立健全经费审核机制；组织专题培训，优化执行系统，督促各预

算单位充分履行内审监督职责，确保决算及账务处理的相互融合、

相互校正。

5.部分单位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不到位。区财政局严控一般

性支出，在预算编制环节，加大对预算单位“三公”经费审核力度，

确保只减不增；在预算执行环节，硬化预算执行约束，严禁无预算、

超预算支出，强化预算刚性约束，严格落实政府“过紧日子”要求。

（二）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

1.预算编制不细化、不科学。一是 5个整改责任单位结合预算

管理一体化平台落实预算编制要求，根据依法履职和发展的需要，

对各类收支项目进行细化；二是 2个整改责任单位规范项目预算编

制管理，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、完整性。

2.预算绩效评价质量不高。2个整改责任单位加强项目绩效编

制管理，严格实行绩效管理制度，科学编制预算。

3.财政存量资金未盘活。2个整改责任单位结余资金 138.80万

元已全部上缴国库。

4.决算草案编制不真实、不完整。一是 4个整改责任单位加强

财务人员素质培训，提升决算编制人员财务分析的能力，做到账实

相符、账表相符；二是整改责任单位严格按照规定使用会计科目，

提高决算数据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。

5.未严格执行网上商城采购。3个整改责任单位按照区政府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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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采购目录，明确责任，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，履行政府采购程

序。

6.会计基础管理工作不到位。一是 4个整改责任单位建立健全

报销凭证和票据审核制度，审批人和经办人对凭证的真实性负责，

杜绝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；二是 2个整改责任单位根据资金性质和

用途对项目资金进行了单独核算；三是整改责任单位已调整账务处

理，将应付款项入账核算，如实记录经济业务，规范财务管理。

（三）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

1.国有资产出租、处置未履行审批程序。整改责任单位严格依

据区财政局出租、处置事项批复等相关文件规范处置国有资产，确

保所得款项全部上缴国库。

2.国有资产处置收益未及时上缴国库。6个整改责任单位处置 9

宗国有资产，收益 4.25万元已全部上缴国库。

3.资产处置未经评估。整改责任单位严格执行区财政局印发《关

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函》，账面原值大于 10万元的资产处置委

托社会中介机构出具相应的评估报告或鉴定报告，并将处置收益及

时上缴国库，进行账务处理。

4.资产未入账。3个整改责任单位将未入账的 90.30万元固定资

产完善了入账手续，加强固定资产管理，定期盘点，确保账账相符、

账实相符。

5.闲置资产未及时处理。2个整改责任单位进一步梳理已到报

废年限且不能使用的资产，按程序核销处置；对报废电脑履行固定

资产处置手续，并已调整账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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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
按照中央和省市区委审计委统一部署，坚持审计发现问题与整

改落实一体推进，强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推动审计整改，把研究理

念贯穿审计工作始终，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

展。

一是强化与人大监督联动，推动“专项问题”整改。根据《周

村区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联动机制实施办法》要求，对“全局性”“民

生类”审计项目问题整改工作及时提报人大监督立项，切实发挥人

大监督推动整改落实的权威性。

二是强化纪审、巡审联动，“精准”监督推动整改。坚持“审

前计划联动、审中专业联动、审后成果联动”的协调配合机制，实

现优势互补、资源共享，在抓好问题整改上共同发力，确保问题整

改见底到位。

三是强化组审联动，提升经济责任监督质效。创新制定《关于

建立经济责任审计、干部调研“双进点”制度的意见》，形成干部

经济责任审计结果量化评价和干部监督调研报告评价有机结合，促

进领导干部规范落实经济责任，更好履职尽责、担当作为。

四是强化研究思维，切实发挥审计建设性作用。对被审计单位

自身难以解决的“疑难性问题”，区审计局采取“课题式”调研模

式，成立联合调研组，找准对策建议，推动整改落实。2023年推动

完成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等 5项研究型审计课题。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，区审计局将在区委、区政府的

坚强领导下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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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示精神，坚决落实区委审计委员会要求和区人大常委会审议意

见，做到“如臂使指、如影随形、如雷贯耳”，依法履行审计监督

职责，进一步巩固审计整改成果，为奋力推进“强富美优、品质活

力”幸福周村现代化建设贡献审计力量！

以上报告不当之处，请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批评指正，

并对审计工作多提宝贵意见。


